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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會勘紀錄 

一、會勘事由：為「本市信義區莊敬路（莊敬路 325 巷至松勤街

間）兩側人行道改善」辦理地方說明會 

二、會勘時間：105年 7 月 14 日 14 時 00 分 

三、會勘地點：信義區松勤街 56 號景新里里民活動中心(信義區公 

             民會館內) 

四、主席：田股長廣平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建順 

五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表。      

六、 說明會事由說明：  

    旨揭位址係屬本處公民參與預算人行道鋪面更新工程預定施 

    作路段。 

七、 與會人員討論： 

（一）里辦公處代表意見： 

      1.人行道開挖後，未何未立即進行鋪磚工程？ 

      2.本案預計何時完工為何？ 

      3.路口無障礙坡道是否保留？ 

      4.汽車斜坡道如何申請？ 

      5.配合工程暫移騎樓機車請協助停放至原處(機車停車格) 

（二） 新工處代表回應： 

      1.開挖後，未何未立即鋪磚系因配合管線單位調整管線， 

        待管線調整完成即可進行後續鋪磚工程。 

      2.本案鋪面改善工程，預定 105 年 7 月底完工。 

      3.案址範圍路口無障礙坡道併入本次鋪面改善工程辦理，  

        並依內政部頒布「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」與行 

        人穿越道位置對齊，平緩順接。 

      4.本案施作範圍內如有車行斜坡道或無障礙斜坡道之設置 

       需求，請依「臺北市人行道設置斜坡道申請辦法」向本處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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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或當地里辦公處提出申請。 

      5.有關機車停放一節，本處將要求承攬包商配合工程進度  

        將騎樓機車停放至原處(機車停車格)。 

八、 會勘結論： 

（一） 經與會單位現場決議慶城街本線（長春路至慶城街）兩

側人行道改善工程，因鋪面老舊及路樹竄根造成地磚破

損，並配合改善無障礙斜坡道及無障礙通行環境，確有更

新之必要。經新工處與民眾說明溝通後當地里辦公處同

意，由新工處辦理鋪面更新事宜，以維市容美觀及行人通

行安全，其原則如下： 

1. 鋪面更新為高壓混凝土磚，並考慮洩水坡度。 

2. 配合行穿線位置、街廓端部及轉彎部，設置無障礙斜坡

道，斜坡道處及側溝更新為場鑄溝蓋並辦理水溝清疏。 

    3.涉及車行斜坡道或無障礙斜坡道之設置需求，請依「臺北  

 市人行道設置斜坡道申請辦法」向本處或當地里辦公處提  

 出申請。 

（二） 請施工單位先行辦理施工前準備作業。俟新工處各項配

合作業完成後即可開始施工，並請於施工前一星期通知當

地里辦公處等相關單位。 

  ~以下空白~       

散會：下午 14 時 55 分 


